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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例

强制执行申请书

（申请执行用）

说明：

1.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、行政判决、裁定，刑事判决、裁定中的财产部分，以及法律规定由人
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，当事人必须履行。一方拒绝履行的，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为了方便您申请执行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如实填写本表。

2. 申请执行时，除本申请书外，还需向人民法院提供以下材料：（1）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
身 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负责人身份证明等；（2）生效法律文书
副本 及生效证明；（3）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；（4）其他应当提交的文
件或证 件。

3. 本表所涉内容系针对申请执行专用，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具体申请无关，您认为与申请无
关 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 ”;您认为另有重要内容需
要列 明的，可以另附页填写。

4. 本表word电子版填写时 , 相关栏目可复制粘贴或扩容 , 但不得改变要素内容、格式设置。
例如 , 多原告、多被告或多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情况 , 可根据实际情况复制粘贴 ; 需填写文字较多时
，可 根据实际对栏目进行扩容等。

★特别提示★

●诉讼参加人应遵守诚信原则如实认真填写表格。如果申请执行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基
于捏造的事实获取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、公证债权文书、支付令等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，或者
通过捏造事实等导致人民法院错误执行的，人民法院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●被执行人可能存在财产不足或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，执行过程中，申请执行人应当向执行
法院积极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。

●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，且该被执行人为法人的，
被执行人财产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。当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
全部债务时，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被执行人破产、重整等申请。

当事人信息

申请执行人
（自然人）

姓名：
性别：男□ 女□
出生日期： 年 月 日 民族：
工作单位： 职务： 联系电话：

住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
经常居住地：

证件类型：
证件号码：
银行账号：
开户名： 开户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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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执行人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贵州 ×××× 有限公司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 贵州省贵阳 ×××× 产业园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贵州省贵阳 ×××× 产业园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李 × 职务：经理
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银行账号
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开户名：贵州 ×××× 有限公司 开户行：贵州省贵阳 ××× 支行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 股份有限公司□ 其他企业法人□

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 社会服务机构□
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
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（控股□ 参股□) 民营□ 其他

委托诉讼代理人

有
姓名：李 ××
单位：贵州 ×××× 有限公司 职务：公司员工

联系电话： ×××××××××××
代理权限：一般授权 特别授权□

无□

被执行人

（自然人）

姓名：王 ××
性别：男 女□
出生日期：1955 年 ×× 月 ×× 日 民族：汉族

工作单位： 职务： 联系电话： ××××××××××× 住
所地（户籍所在地）：
经常居住地：贵州省安顺市 ×× 路 ×× 号院
证件类型：
证件号码：

被执行人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织金县 ×××× 煤矿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 贵州省毕节市 ×××× 村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贵州省毕节市 ×××× 村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王 ×× 职务：该矿负责人
联系电话： ×××××××××××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 股份有限公司□ 其他企业法人□

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 社会服务机构□
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
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（控股□ 参股□) 民营□ 其他



被执行人
（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

名称：贵州 ×× 集团有限公司

住所地（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）： 贵州省安顺市 ×××× 村
注册地 / 登记地：贵州省安顺市 ×××× 村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林 ×× 职务：董事长

联系电话： ×××××××××××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 股份有限公司□ 其他企业法人□

事业单位□ 社会团体□ 基金会□ 社会服务机构□
机关法人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□
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□

个人独资企业□ 合伙企业□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所有制性质：国有□（控股□ 参股□) 民营□ 其他

执行依据信息

文书类型
（注：1. 行政处罚决定、

行政处理决定，需先经

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；
2. 申请执行债权文书的，

需一并提交执行证书）

民事类：
判决书□ 裁定书□ 调解书 制裁决定□ 支付令□

刑事类：
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□ 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□

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□
行政类：

判决书□ 裁定书□ 调解书□

行政处罚决定□ 行政处理决定□
仲裁、公证类：

裁决书□ 调解书□ 财产保全裁定□ 证据保全裁定□
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□

其他□

执行依据作出机构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案 由 借款合同纠纷

文书号 （2015）黔高民终字第 ×× 号

生效日期 2015 年 4 月 14 日

执行依据判项主文

一、织金县 ×××× 煤矿、王 ×× 共欠贵州 ×××× 有限公司本金人 民币
1800 万元，利息 200 万元；

二、上述本金及利息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；若织金县 ×××× 煤
矿、王 ×× 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还款，只要有一期违约，贵州 ×××× 有
限公司即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

三、织金县 ×××× 煤矿、王 ××、贵州 ×× 集团有限公司均同意拍卖 织
金县 ×××× 煤矿名下的资产（含采矿权证）用以偿还欠款；

四、贵州 ×× 集团有限公司在 500 万元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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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执行事项
（2015）黔高民终字第 ×× 号调解书已经生效，但王 ××、织金县 ×××× 煤矿、贵州 ×× 集团 有

限公司未按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履行，请求按调解书执行。

申请执行事项

金钱给付：
本金： 1600 万元
一般债务利息： 130 万元
迟延履行利息： 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
其他费用： 被执行人承担申请执行费用

行为执行□
交付特定物□
其他 拍卖织金县 ×××× 煤矿名下的资产（含采矿权证）

是否有诉前 / 诉讼保全

有
保全案号：（2015）筑保字第 ××× 号

保全措施最早到期时间：2016 年 3 月 7
日 无□

其他财产线索
1. 织金县 ×××× 煤矿有新批准的采矿权；

2. 王 ×× 在安顺市区新买有商铺。

申请执行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李 × 贵州 ×××× 有限公司
日期： ×× 年 ×× 月 ×× 日




